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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求增進本社區採購作業之合法、合理與專業化，以期資金經費最有效管控與運用，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社區之工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與承租、勞務之委任與僱傭等，皆屬於採購業務範圍。 本社區採購之請購單位包含管理中心或管理委員會委員

第三條 採購程序分成四階段：一、請購，二、採購，三、驗收，四、核銷。

第二章 請購
第五條 請購單位填寫請購單，請購單上必須寫明設備之預算科目金額、項目名稱、規格、數量、用途說明、參考品牌、參考廠商，依核准權限核准後，方可執行採購程序。

第六條 請購金額核准權限，一萬元以內需主委核准，一至十萬元內，需經主委財委監委核准，十萬元以上至八十萬元內需經管委會核准，八十萬元以上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其他同等效力之方式核准。請購單位不得以分批採購方式規避本採購辦法之規範。

第七條 年度設備維護合約與年度勞務合約之採購需經由管委會核准，不受第六條之限制

第八條 突發狀況之緊急採購，管委會得逕行緊急採購，不受第六條之限制。

第九條 突發狀況包括天災或意外造成亟需立即採購之項目。

第十條 請購項目如有特殊情況，無法招標或比價者，得採限制性招標，逕行邀請一家廠商議價。前項特殊情況包含牽涉獨家代理、採購之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專利、著作權、緊急修繕、規格需求必須指定一家廠牌、其他機構讓售、緊急採購、延續性採購等。特殊情況之核定，由請購者填寫限制性招標申請書並提出證明文件，由管委會核准後進行採購。

第三章 採購
第十一條 採購方式

一、採購金額總價未滿新台幣一萬元者，可由請購者依採購程序逕行採購。

二、採購金額總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未滿十萬元者，經主委、監委、財委比價議價後，逕行採購。

三、採購金額在新台幣十萬元以上，由管委會公開競標程序或最有利標程序辦理採購。

四、年度設備維護合約與年度勞務合約之採購，如經管委會同意，得與上年度廠商直接議約。重新評選，則需經由管委會辦理公開競標與比議價，尋取三家以上廠商公開評選後，進行採購。

五、在集中交易或公開競價市場採購之財物，得免附估價單及免比議價過程。

第十二條 決標方式

一、決標方式分成通訊決標、公開競標與最有利決標。

二、通訊決標：採購預算未滿十萬元可採用通訊投標。通知廠商於期限內以通訊方式報價單至管委會，依權限決標。

三、公開競標:採購預算在超過十萬以上八十萬以下者需公告至少五日，超過八十萬以上者須公告至少十四日。廠商應於結標時間前將標單密封交由(專人式郵寄，以送達時間為準)採購組，由管委會依據公告日期公開開標。公開競標開標時以最低價並低底價者為得標，若全部投標者均高於底價，則最低報價者優先減價，如仍未達底價者，則全部重新減價，若連續減價三次均無法達底價以下，則宣布流標，流標後之再開標則不限廠商家數。

四、底價之制訂由請購單位、主委、監委、財委邀集必要人士詢議訂定。

五、無法訂定底價者，可依最有利標方式決標。最有利標決標方式依個案狀況及政府採購法最有利標相關規定與原則，專案辦理之。

六、以上開標過程皆應作成記錄。

第十三條 合格供應廠商

一、持有政府核發之公司執照與營利事業登記証及當期完稅証明，且最近三年內無不良記錄者。

二、曾與社區有交易經驗且經評鑑無不良記錄者。

第十四條 工程、勞務採購及金額十萬元以上之財物採購均應訂定合約。


第四章  驗收
第十五條 驗收應依採購單、規格書及合約內容標準進行驗收，驗收人及其權責如下：

一、採購金額未滿新台幣十萬元者，由請購單位驗收。

二、採購金額在新台幣十萬元以上者，由主委、監委、財委或者驗收小組會同驗收。

第十六條 工程採購之驗收記錄填寫工程驗收單；財務採購之驗收記錄填寫財務驗收單；單一採購含有工程與財物者，需填寫工程驗收單與財務驗收單；勞務採購免附驗收紀錄。

第十七條 分批交貨或長期合約購案之驗收方式於其合約中明訂之。

第十八條 承租、勞務或僱傭等之評估考核（定期／不定期）於勞務採購契約與規範上明訂之。

第十九條 採購項目需保固者，保固契約另訂之 。

第二十條 採購項目在保固期間內，廠商之售後服務不佳者，使用單位得隨時填寫廠商評鑑表送至管委會，以作為求償及爾後採購招商時之依據。

第二十一條 工程採購由管委會派專人負責監督，必要時應定期撰寫報告與拍攝進度備查。
 

第五章   核銷
第二十二條 辦理核銷之步驟，依採購額之大小備妥下列憑證，呈報主委核准。

一、將廠商發票黏貼於支出憑證上

二、並檢附已核准之請購單或簽呈

三、估價單或報價單

四、招標記錄

一、    驗收報告
 

第六章 稽核
第 二十三條 採購案件之執行，管委會及住戶得不定期稽核，必要時得邀請專家進行查核。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與原則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社區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主委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